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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清源股

份”）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授信及抵押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

行（下称“授信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2,3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为 3 年，

并拟以公司自有的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民安大道 999 号、1001 号、1003 号、1005

号、1007 号、1009 号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为 35,315.47 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

合计 42,145.27 平方米）就上述授信额度向授信银行提供担保。本次银行授信主

要用于办理人民币/外币贷款、商业汇票承兑、银行保函、进出口押汇等授信业

务。 

上述额度的具体授信品种及额度分配、授信的期限、具体授信业务的利率、

费率等条件由公司与授信银行协商确定。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抵押担保事项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

文件。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以其自有的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民安大道 999 号、1001

号、1003 号、1005 号、1007 号、1009 号工业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2,300 万元的授信额度事项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旨在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相关风险可控。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事项的总体安

排。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事项的内容和审核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旨在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上述为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事项的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相

关风险可控。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事

项。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